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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日期：1971-04-01 本协定的缔约人是各石油公司及按照

百慕大法律组成的石油公司海上污染赔偿协会（以下简称“

协会”）。 缔约人认识到，运输散装油类货物的油轮发生的

海上事故，有时会由于在海上逸出或排出油类而造成严重油

污损害，他们更认识到，在某些情况下，受到油污损害的人

可能无法从现有的法律或其他制度办法包括《1961年国际油

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和《油轮所有人自愿承担油污责任协

定》中获得适当补偿。因此，他们决定至少在《1971年设立

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公约》生效以前，以本协定作为补充

受害人现在能够获得的补偿；并考虑使本协定继续存在至上

述公约生效以后能广泛地在世界大部分地区适用前，提供类

似的补充赔偿。他们并决定利用本协定在财务上鼓励油轮所

有人以及其他人在其油轮发生逸出或排出油类时及时采取适

当措施，以防止或减少不这样做便会发生的油污损害。 基于

以上考虑，本协定缔约人以及后来成为缔约人的石油公司，

同意协会负责提供该项补充赔偿并给予这种鼓励；石油公司

缔约人保证提供基金，以便协会按照下列条件进行活动。 第

一条 定义 在本协定中（包括前言在内）： 1.“油轮”，是指

为装运散装油类而设计与建造的任何类型的远洋船舶和海上

船艇，并且实际上是在这样装运的。 2.“人”，是指任何个

人或合伙，或任何公众或私人机构（不论是否为法人），包

括国家或其任何下属单位。 3.“所有人”，是指任何登记为



油轮所有人的人；如果没有这种登记，则是指拥有该油轮的

人。但如油轮为国家所有而由在该国登记为油轮经营人的公

司所经营，“所有人”即指该公司。虽有上述规定，如属光

船租赁的油轮，“所有人”即指光船租船人。但引起油污损

害的事件如果适用责任公约，则上述定名的“所有人”应予

除外。 4.“光船租船人”，是指按照规定条件租船人在租用

期间应完全占有与控制其租用油轮的租船人。 5.“船东协定

”，是指经过随时修正的《油轮所有人自愿承担油污责任协

定》。 6.“油类”是指任何持久性的不论是否作为货物而载

运的碳氢矿物油类，例如原油、燃料油、重柴油以及润滑油

。 7.“油污损害”，是指由于油轮逸出或排放油类后，在油

轮本身以外因污染而产生的灭失或损害，不论这种逸出或排

放发生在何各。但灭失或损害必须是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的

领土上，包括领海并包括预防措施费用，以及由于预防措施

而造成的进一步灭失或损害。但间接的或推测的或者并不是

直接由于此项逸出或排放所造成的灭失或损害，应予除外。

8.“预防措施”，是指事件发生后为防止或减轻油污损害而

由任何人所采取的任何合理措施。 9.“事件”是指造成油污

损害或造成逸出或排放油类威胁的任何事故，或由于同一原

因所引起的一系列事故。 10.“逸出或排放油类威胁”，是指

有从油轮逸出或排放油类的严重而紧迫的危险，如果发生，

即将产生油污损害的重大威胁，而不论事后果真发生逸出或

排放事故与否。 11.“排除威胁措施”，是指任何人在事件发

生后为了排除逸出或排放油类的威胁而采取的合理措施。 12.

“石油公司”，是指（Ⅰ）从事石油的生产、提炼、交易、

存储、集散的任何人或其从事此项业务的任何一个或一个以



上的分支机构，及：（Ⅱ）为自己消费或自用而收受散装石

油的任何人。 13.“石油公司缔约人”，是指参加本协定的石

油公司。 14.“协定年度”，是指本协定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的

生效日起十二个月的期间或期后任何一周年。 15.“责任公约

”，是指1975年6月19日生效的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

公约，包括任何缔约国为了履行公约而陆续制订的实施本协

定的法律或规则。 16.“基金公约”是指经过陆续修订的1971

年《设立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公约》。 17.油轮的“吨位”

应为净吨加上为计算净吨而对机仓部分从总吨位中所减除的

数额。对于不能得出此项吨位的油轮，其吨位应认定为该油

轮所能装运油类的重量吨（每吨2，240磅）的40％。 18.“费

用”，是指合理的费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